株洲市（园区、企事业单位）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审核表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申 请 人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家庭人口
	
	年龄
	
	联系电话
	

	现住房地址
	
	建筑面积
	㎡

	住房建筑

面积合计
	㎡
	人均住房

建筑面积
	㎡

	房屋性质
	公房、私房、租住、寄居

	同住家庭成员
	关 系
	姓 名
	年龄
	性别
	工作单位
	身份证号码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申请

及

承诺

	   本人自愿申请租赁公共租赁住房，并保证所提供的家庭成员基本情况、住房和收入等情况真实无误，如隐瞒、虚报、谎报有关情况，立即停止租赁行为，并对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负责，同意审核机关对本人申请材料的核实和审查。
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住房
状况
证明


	市房产局产权处档案馆意见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


	申
请
材
料
核
验
情
况
	材 料 名 称
	原件
查验
	原件收存

（份）
	复印件收存

（份）

	
	1
	身份证及复印件
	
	
	

	
	2
	申请人婚姻状况证明材料
	
	
	

	
	3
	劳动合同及复印件
	
	
	

	
	4
	养老保险金缴纳证明材料
	
	
	

	
	5
	其它相关资料


	
	
	

	
	已收取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原件份、复印件份无误。

申请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园区、企事业单位调查核实意见
	申请人所填报的身份、劳动合同、住房等情况属实，经审核和公示，符合申请条件，同意租赁公共租赁住房。特此证明。

负责人：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

	区政府初审意见
	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年  月   日

	市房产局审批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备注
	1、 房屋性质，在对应的房屋性质上打“√”；

2、 此表一式三份。市房产局、园区（企事业单位）各留存一份。


